
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人：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职务：

受委托人：

住所地：

负责人：

委托人因经营需求，拟通过公司并购、直接出售、股权出让等方式出

售 （公司/股东名字）等资产。现委托 为

上述资产处置事宜的代理人。代理服务内容如下：

1. 代表委托人与资产意向买家/购买方洽谈，发出资产处置需求的邀约，陪同资

产意向买家/购买方考察，进行洽谈，审核委托事项所需资料；

2. 代表委托人向资产意向买家/购买方出示委托人资金证明、商业计划书等有关

资料；

3. 代表委托人配合资产意向买家/购买方开展必要的尽职调查工作；

4. 代表委托人签署有关委托事项的合同文件，签收相关法律文书；

5. 委托人在委托期限内不得再另行委托他人办理此项业务，受托人享有独家授

权，所有交易流程必须通过受托人进行；

6. 委托人在委托期限内不得通过直接或者变通方式与委托人提供的资产意向买

家/购买方签订资产转让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委托人授权第三方公司与收购方

签订或者通过先行转让等其他方式实现以第三方公司名义与收购方签订合同

等），否则仍视为受托人完成委托事项；

7.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人（盖章）：

年 月 日


